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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海大法律评论》创办的宗旨，是为了丰富上海海事大学和我国海商法、航运法和相关领域法律的学
术研究，为学界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和分享学术成果的平台，促进我校和我国海商法、航运法和相关领
域法律的研究。
上海海事大学的法学教育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
我国已故海商法泰斗魏文翰、魏文达教授在我校开创了我国海商法的教学与研究。
我校于1979年取得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法学硕士学位授权资格，现有国际法、民商法和经济法等三个
法学硕士点。
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获得了比较丰硕的法学教学和研究成果，尤其是在海商法和航运法领域，
我校教授直接参加了我国《海商法》、《港口法》、《航运法》（起草之中）等的起草，一系列航运
法规、规章的起草和修改，国家重大航运政策的论证与制定，完成了多项重大研究课题，在国内外公
开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和教科书，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论文。
目前，我校的法学教学与研究以法理学、民商法、经济法、国际经济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行政
法、诉讼法等为基础，以海商法、航运法及海洋法为重点，学术梯队健全，师资结构合理，学术思想
新颖，学术资料丰富，正在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出版物以《海大法律评论》命名。
“海大”是上海海事大学的简称，在“法律评论”之前冠以“海大"两字，显示出“法律评论”具有以
海商法和航运法为主要内容的我校法律研究和教学“海”的特色，并区别于国内直接以“法律评论”
为名的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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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大法律评论》以海商法和航运法的研究为主，兼顾海洋法、民商法、经济法等其他法律领域的研
究，力求学术成果具有前沿性、理论性和实践性，包括学术论文和专题研究报告、国际国内最新立法
与动态的分析和研究、典型案例评析、学术动态、学术书评等。
每一卷的栏目名称根据当年海商法、航运法和相关法律领域的重点、热点问题和稿件情况作适当调整
。
     本卷保持学术自主、自律的原则，秉承严谨、开拓、求真、务实的精神，以海商法和航运法栏目为
特色和重点，并设有海洋法和相关法域栏目，力求反映这些领域具有前沿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学术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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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无单放货行为法律定性现有观点存在的问题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无单放货行为的
法律定性，都被集中于提单属性的探讨。
这种分析方法是值得商榷的，理由如下。
（1）探讨提单的属性应当结合具体的法律环境提单的法律属性究竟为何，这是海商法学界一直争论
不休的重大理论问题。
主流的观点可以归纳为物权凭证说、债权凭证说和复合凭证说三大类。
既然这些观点都是对提单实然的法律状态的一种分析，那么就应当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换言之，在探讨提单的属性时，是否应当首先明确讨论的具体语境？
例如《海牙规则》或《海牙维斯比规则》未就提单的物权或债权问题有任何的规定，能否因此就断定
提单在这两部国际公约下就是某种法律性质的凭证？
特别是物权凭证的判断，应当充分基于物权法定主义，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才能成立。
提单作为物权凭证，在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中都有明文规定，提单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
法律属性是毋庸置疑的。
但在《汉堡规则》和借鉴了《汉堡规则》的我国《海商法》下，提单除了是货物收据和运输合同的证
明之外，就只是“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凭证”。
这种表述除了说明提单项下承运人负有凭单放货的债务之外，没有任何关于物权凭证的意思。
因此在《汉堡规则》或是我国法律的语境下，提单就不存在是物权凭证的问题。
提单只能是一种债权凭证，提单法律关系只能是一种法定的债权债务关系。
（2）提单的属性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无单放货行为的法律定性提单属性对无单放货行为的法律定性
的影响已经被人为地夸大了。
就侵权责任的成立，其实并不需要首先确认提单的属性。
被侵害人的请求权基础，是其合法拥有的货物所有权，而不是提单。
提单仅仅是一种证明其所有人身份的方式（某些情形下甚至连所有人的身份也证明不了），但绝不是
唯一的方式。
没有提单，货物所有人一样可以起诉无单放货的承运人，请求法院判决其承担侵权责任。
如果在托运人和承运人之间发生无单放货的纠纷，也同样不需要提单的属性作为前置议题。
托运人完全可以凭借运输合同，而不是提单，去证明承运人的行为构成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
提单此时仅仅是合同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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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大法律评论2009》是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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